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69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宁远县第二中学后勤保障物业管理服务

（2）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34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1038000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壹佰零叁万捌仟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5-01， 完成日期 : 2027-04-30。 总日历天数 : 365天。

地点 : 宁远县

4.付款 :

甲方按月支付服务费，每月服务费86500元，于次月25号前支付。如因政策变化(包括但不限于

报账程序更改、升级等)、不可抗力因素，甲方可以延期付款，最长不超过30日。超过约定付款日期

仍未支付的，甲方应按逾期金额每日0.05%向乙方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实际付清之日。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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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7.1合同变更与终止

7.1.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

本合同自动终止。

7.1.2一方破产或明显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或一方丧失履行本合同的能力要求中途解除本合同，必

须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向对方说明告知，否则按最高月服务费1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7.1.3合同内容出现重大变更或提前终止，甲、乙双方须提前15天书面通知

对方，否则按最高月服务费1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7.1.4本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本合同自动终止。

7.1.5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法律、法规的立废或者国家政策变化、教育主管部门文件要求

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本合同自动终止，双方按本

合同实际服务时间进行清算，互不承担赔偿、违约责任。

7.1.6本合同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约定，为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合同时充分预见有关违约行为所

产生的法律后果而作出，符合公平合理原则，甲、乙双方不持异议。

7.2违约责任

7.2.1乙方违反合同所规定的内容或未达到的服务标准，或因乙方管理不当导致师生员工反映强烈

且不能及时解决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如逾期不改，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或者解除本

合同，且乙方应按服务费总额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的损失，乙方还

应对甲方的损失予以经

济赔偿。

7.2.2如因人力不可抗拒原因包括水灾、地震、战争等，或在签约后不能预料、控制和避免的意外

事件，而导致双方不能或暂不能履行全部或部分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时，双方互不追究责任。

7.2.3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履行，那么甲方可要求乙

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履行一日的应提供而未提供服务价格的10%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

同总价的20%;迟延履行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

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

7.2.4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暂停采购活动的情形

，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成交结果的，导致甲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情形，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

7.3特别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工资保险等相关待遇等所有费用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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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乙方派驻甲方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若因乙方管理不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4-28

甲方 : 宁远县第二中学（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24311264478785574

法定代表人 : 吴华忠

委托代理人 : 黄振华

电话 : 18174622816

传真 :

乙方 : 安徽创源智慧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签章）
乙方唯一码 : 91340100777390992N

法定代表人 : 周平珍

委托代理人 : 王彬

电话 : 15055184892

开户银行 : 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

开户支行 : 徽商银行合肥天鹅湖支行

银行账号 : 520110539361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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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宁远县第二中学后勤保障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34号 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69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年/项

/次)

采购单价(元

)

供应商响应单价

(元)

1
C21040000-物业管理

服务

采购需

求
1 年 1,050,000 1,038,000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1,038,000 大写: 壹佰零叁万捌仟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安徽创源智慧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340100777390992N

日期 : 2026年0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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